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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导入我公司股票遭大规模收购行为的相关策略(反收购策略) 

 

我公司,在2009年５月14日召开的董事会上,对关于有权决定我公司财务及企业方针的人员所应有

的行为的基本方针(指公司法施行规则第118条第3号所定义的.以下称”基本方针”)进行改定.同时对

照改定后的基本方针，作为防止不合适人员来决定我公司财务及企业方针的策略（公司法施行规则第

118 条第 3 号ロ(2)中所定义的）,以得到预定在同年６月 26 日召开的我公司第 57 次定期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定期股东大会)上股东的同意为条件,决定导入如下的我公司股份遭大规模收购行为的相关

策略(以下称”本策略”),特此通知。对该决定，我公司 9 名董事全员赞成,另，包括公司外 2 名监事在

内的 4 名监事全员也以具体运用时应公正处理为条件,表示同意导入本策略。 

关于按照我公司在2006年５月16日召开的董事会以及同年６月28日召开的第54次定期股东大会

上的决议,有效期至 2009 年６月 30 日的，利用新股预约权及信托方式的 Rights Plan（以下略称“信

托 Rights Plan”。），以导入本策略为条件 经本次定期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予以废止。作为信托型 Rights 

Plan 的一环而发行的新股预约权的全部（共 70,000,000 个股），则由我公司预定于 2009 年６月 26 日

无偿取得后予以销毁。 

又，在本策略中引用的法令等若有修订时（包括法令名称的变更以及在继承旧法令的基础上制定的

新法令等），本策略中所引用的法令等的各条款，除非我公司董事会有另行规定，在该修订后，将按照

实际继承使用的法令等的各条款进行更换。   

 

Ⅰ．基本方针 

我公司认为，有权决定我公司财务及企业方针的人员,必须是理解我公司的企业理念及企业价

值源泉,可以持续确保并提高我公司的企业价值及股东共同利益的人员。又认为，对伴随我公司的

支配权转移的收购提案的判断，最终应在我公司全体股东意愿的基础上进行。 

本来，我公司认为，对于我公司股票被大规模收购时，若是有利于提高我公司企业价值及股东

的共同利益的话，是不应反对的。但是在大规模收购行为中，其行为目的有可能是明确侵害我公司

的企业价值·股东共同利益，或本质上强迫我公司股东出售股票，或让我公司的董事会及股东没有

充分的时间及信息检讨该行为相关的提案内容或备选方案等，则推定有可能造成我公司的企业价

值·股东共同利益的损失。 

我公司，考虑到如果让像这样的使企业价值·股东共同利益有损失的大规模收购行为人，作为

决定我公司的财务及企业方针的支配人是不妥当的。对上述人员的大规模收购行为，我公司将采取

必要且适当的措施，以确保我公司的企业价值及股东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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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为实现基本方针所展开的活动 

（1）我公司企业价值的源泉 

『优良的座椅是车厢的主角』 

我公司，将这个对座椅的意愿付诸现实，贡献给汽车业界，尽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以此意愿

为原点，作为汽车员座椅的主要厂商，通过稳定、持续提高企业价值，为股东及股民作出贡献。 

我公司自创业以来，作为汽车座椅的专业厂家，与许多汽车厂商进行着交易，利用这个业务特

长，使企业不断地发展成今天的规模。日本国内的汽车厂商与座椅厂商的交易关系一般是特定的，

而我公司是极为独特的一个存在。为了使今后也能让这一强势继续维持、发展下去，必须不拘泥于

特定的企业集团，继续坚持在我公司的独立性的企业环境的基础上发展业务是前提。 

现在，为实现长期的企业目标，我公司正通过实行中期事业计划，使事业形态全球化，来提高

企业价值。这一实行，以业务扩大为前提条件，为此，维持我公司的独立性也是不可缺少缺的。 

 

（2）为提高企业价值进行的活动 

与我公司有关联的日本国内的汽车行业，市场更趋成熟化，很难期待今后产量会有大增。随此，

汽车座椅行业，也就需要进行改革以应对这一环境变化。即，不能只局限于日本国内市场，向海外

市场的展开成为紧要课题。我公司，在如此严峻的经营环境下，为使企业价值再上一层楼，制定了

到平成 22 年（2010 年）使企业能够应对海外市场的《愿景 2010》这一长期企业目标。 

《愿景 2010》中制定的企业目标如下所示： 

 ●在世界的主要据点，进行从开发到生产的一揽子的经营； 

 ●在技术开发能力上，获取业界顶级的评价 

 ●为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优势，形成必要的经营规模 (世界份额 5％) 

 ●拥有能够应对全球化的经营体制 

又，以“通过我们的技术创造，提供让全球的客户获得信赖与感动的商品，为社会做贡献” 作

为新经营理念，努力成为世界顶级水平的汽车座椅厂商。 

具体而言，为实现至 2010 年度止的长期目标，分成前期中期企业计划（2005 年度~平成 2007

年度）与后期中期企业计划（2008 年度~平成 2010 年度）两步走。 

作为前期中期企业计划，实施了下列举措： 

●开发据点上，以日本为基轴，向北美地区扩充，并在欧洲地区设点进行了基础整备。 

●企业据点上，在原有的企业基础上，从参与加拿大企业为开头，在美国田纳西州新设立了 

据点的同时，对墨西哥企业也进行了扩建。在中国的广州地区新设立了 3 个企业。又在欧 

洲的英国开设了新企业。 

通过这一前期中期企业计划的实施，为实现企业的全球化站稳了脚跟。 

后期中期企业计划中，旨在谋求企业的继续稳定与扩大，成为全球座椅厂商的一员。为此，展

开如下措施： 

●开发据点方面，为即将正式开始的中国研发工作有个完整的体系，在中国的福建省福州市新

设立了开发据点，以构筑日美欧中的互补体制。另，为应对更高的安全性能要求，在青梅地

区开设了试验技术中心，引进了最新的冲撞试验机等试验设备。 

●企业据点方面，作为谋求扩大亚洲区域企业的一环，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新设了企业。 

●作为企业选择与集中的一环，在日本国内进行事业据点的统合（湘南地区），在海外施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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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企业（校车生产）的撤资。 

●为应对市场多样性需求（轻化·标准化·低成本化），积极实施对环境与安全进行特化的产

品提案，并予以商品化。 

另一方面，以去年 9 月的雷曼冲击为开端的世界规模的经济衰退，汽车业界也深受影响。我

公司的主要客户——日系汽车厂商也不得不大幅减产。我公司为应对这一剧变情势，展开了

构建牢固企业体的新活动。 

具体的，修正了以扩大市场为前提而制定的《愿景 2010》，制定了新集团愿景《Challenge

１５》。在新愿景中，作为挑战“变革企业体”“变革意识·行动”“变革成为有影响力的企

业”，将“确保在业界品质第一”以及以有竞争力的技术开发能力·制造能力·采购能力为

背景的“提高收益”作为两个目标，为达成目标，正在切实且迅速地展开活动，以谋求转变

事业体并努力提高业绩。 

我公司希望通过扎实地实行这些策略，提高竞争能力，成为跨国座椅企业的一员。 

 

（3）关于公司统治 

我公司，是以谋图提高经营的透明化与效率化，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回报以股东为首的利 

益相关人员的期待作为公司统治的基轴，来推进事业的展开。 

又，为实践该目标以成为持续受社会信赖的企业，设置了伦理委员会及守法委员会，还引进了

公司内部通报制度，以谋求整顿与强化公司内部体制的同时，争取公司统治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备。 

为明确经营责任以及机动地构建一个能够应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最合适的经营体制，董事的任期

为一年。 

我公司的董事会，由董事 9 名（其中公司外部董事 1 名）构成，除法令·章程外规定的事项外，

决定经营相关的重要事项的同时，监督业务执行状况。又，作为董事会的下层机构，设置由首席执

行官为首的执行官全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进行除董事会决议事项外的重要事项的决定、重要事项

的审议及报告。 

我公司的监事会，由监事 4 名（其中公司外部监事 2 名）构成，各监事遵从监事会决定的监察

方针、业务分摊，除出席董事会等其他重要会议外，还通过听取职务执行状况，阅览重要决议等文

件，调查各企业工作等，对董事的职务执行及我公司及子公司的业务及财产状况等进行监察。 

 

Ⅲ．引进本策略的宗旨 

为明确大规模收购我公司股份的行为人应遵守的规则，方便股东及投资家的各位对是否同意收

购提案而作出正确判断，以确保有必要且充分的信息和时间来与大规模收购行为人的交涉机会，我

公司董事会引进了本策略。  

 本策略，如下所示，在制定了大规模收购我公司股份的行为人应遵守的规则外，还明确表示在 

一定的情况下，因我公司采取对抗措施，有可能对大规模收购行为人造成损失。通过适当地披露这

些情况，对欲进行大规模收购的不利于我公司的企业价值以及股东共同利益的行为人，进行警告。 

 又，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前我公司的大股东的状况，如参考资料 3“我公司大股东状况（平 

成 21 年 3 月 31 日）”所示。至今，对于我公司，还没有关于大规模收购我公司股份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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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本策略的内容（按照基本方针，防止不恰当人员支配我公司财务及企业方针决定的活动） 

（1）本策略的手续 

本策略的手续流程概要，记载在参考资料４”本策略手续流程图（概要）”内，各手续的具 

体内容，如下所示： 

①成为对抗措施发动对象的大规模收购行为等 

符合以下（ⅰ）或（ⅱ）的对我公司股份进行收购或类似行为（不含我公司董事会认可的行

为。以下简称为“大规模收购行为”。）发生或即将发生时，本策略将此定为发动对抗措施的适

用对象，若已大规模收购或正准备要大规模收购（以下简称“收购人等”。）必须事先按照本策

略规定的流程办理。 

 

（ⅰ）对我公司发行的股份等（指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7 条的 23 第１项中所规定的“股票等”。

下述若无另行定义，则同等之。），持有人（注１）的股份持有比例（注２）在 20%以上的收购。 

（ⅱ）对发行人为我公司的股份（指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7 条的 2 第 1 项中所规定的“股票等”。

以下的(ⅱ)相同。），公开收购（注３）有关的股份的股份等持有比例（注４）及其特殊相关人

（注５）的股份持有比例合计在 20％以上的公开收购 

 

（注１）指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7 条的 23 第１项中所规定的持有人，包含根据同条第３项的持有人。 

（注２）指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7 条的 23 第４项中所规定的“股票等持有比例”。下同。 

（注３）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7 条的２第６项中定义的。下同。 

（注４）指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7 条的２第８项中所规定的“股票等持有比例”。下同。 

（注５）指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7 条的２第７项中定义的特殊相关人员。但，同项第１号所示人员，有关披露

由非发行人公开收购股票等的内閣府令第３条第２项中所规定的人员除外。下同。 

 

②意向表明书的事先提交 

收购人，在实行大规模收购行为前，应向我公司董事会，按照我公司的制定的公文格式，提

出以日文记载的书面形式的誓约文书。誓约文书表明该收购人在实行大规模收购行为时，将遵

守本策略中规定的程序（以下简称“大规模收购规则”。）。我公司在收到收购人提出的意向表

明书后，由公司董事会将其认为的应由股东来判断该收购人以及大规模收购行为对于是否符合

股东的共同利益的事项，根据相关的适用法令等及金融商品交易所的规则，适时适度地予以披

露。 

 意向表明书中需要记载的具体事项如下： 

（ⅰ）收购人的概要 

 （ｲ ）姓名或名称及住所或总店、办事处等的所在地 

 （ﾛ ）法人代表的职位及姓名 

 （ﾊ ）公司等的宗旨及企业的内容 

 （ﾆ ）大股东或大型出资者（所持股份或出资比例前十名)概要 

 （ﾎ ）国内联络地址 

 （ﾍ ）设立的法律依据 

（ⅱ）誓约文书 

    表明遵守法令等及大规模收购规则的誓约文书 

（ⅲ）我公司股份的持有及交易状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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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提出现下持有的我公司股数及意图声明书前的 60 日内，收购人对我公司股份的交

易状況 

（ⅳ）收购人的大规模收购行为的提案概要 

   收购人通过大规模收购行为预定取得的我公司股份种类和股数，以及大规模收购行为的目

的在于取得支配权或参与经营、净投资或政策投资、有大规模收购后将我公司股份转让给

第三方或进行重要提案行为等（注６）的其他目的时，应记载其主旨及内容（目的如果是多

个的话，应全部记载） 

 

   （注６）指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7 条的 26 第１项、金融商品交易法施行令第 14 条的８的２第１项及关于公开

大量持有股票等状況的内閣府令第 16 条中所规定的重要提案行为等。 

 

③收购人需提供必要且充分的信息 

  提出上记②的意向表明书时，收购人，按照以下步骤，应向我公司董事会提供必要且充分的

信息(以下简称“本必要信息”)，以方便股东作出判断。 

 首先，在意向表明书送达我公司董事会之日起 10 个营业日（注７）以内，将原则上包括下记（ⅰ） 

ⅺ及（ ）中所记事项在内的记有前期提出的信息内容的信息一览表发送至上记②（ⅰ）（ﾎ ）

的国内联络地址。因此，希望收购人按照信息一览表向我公司董事会提交大规模收购行为相关

的信息。 

  又，按照信息一览表，收购人提供信息后，根据大规模收购行为的内容及形态等,为使股东

及投资者的各位对是否应对该大规模收购行为进行恰当判断，或我公司董事会及特别委员会在

评价·检讨该大规模收购行为等，我公司董事会合理判断认信息不够充分时，将要求收购人提

供追加信息。 

   对于收购人提案大规模收购行为造成的事实及其概要，以及本必要信息的概要和其他信息，

我公司董事会认为对股东及投资者的各位判断是否应对该大规模收购行为有用的信息,按照适

用法令等及金融商品交易所规则，将进行适时适度地披露。 

 又，我公司董事会认为收购人提供的本必要信息充分时，通知收购人（以下略为“信息提供完

成通知”。），并迅速将此通知按照适用法令等及金融商品交易规则等进行适时适度地披露。 

 又，需要提供的信息，其他对我公司的通知、联络时使用的语言，不论使用什么手段，仅限日

语。 
 

（ⅰ）收购人及其集团（共同保有人（注８）、特殊相关人员及基金的情况下，包括各公会成员其

他构成人员。）的详细（包括沿革、具体的名称、资本架构、企业内容、财务内容、专员

的姓名及职历等。） 

（ⅱ）大规模收购行为的目的（意向表明书中开示的目的的详细）、方法及内容（包括有无参与

经营的意愿、大规模收购行为对价的种类及金额、大规模收购行为的時期、相关的交易活

动、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及实行收购后股份持有比率、大规模收购行为的方法的合法性。） 

（ⅲ）大规模收购行为对价的算定根据（包括算定的前提事实，算定方法，用于算定的数据信息

以及大规模收购行为相关的一系列交易引发的可预估的增效作用的内容，算定时听取第三

方意见时包括该第三方的名称、意见的概要及根据该意见决定金额的过程。） 

（ⅳ）大规模收购行为的资金证明（包括资金的提供人（包括实际提供人。）的具体的名称、提

供方法及相关的交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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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大规模收购行为时与第三方之间有无意向的联络以及有联络时其内容及该第三方的概要 

（ⅵ）收购人已拥有我公司股票相关的借贷合同、担保合同、回购合同、买卖的预约其他重要合

同或协议（以下简称为“担保合同等”。）时，其合同的种类、合同的另一方及合同对象

的股票的数量等该担保合同等的具体内容 

（ⅶ） 收购人在大量收购行为中,预定取得本公司的股票的相关担保合同的签订,以及与其他第

三者之间有预定一致意见时，预定的一致意见的种类,合同的对方及合同对象的股票的数

量等的该一致意见的具体内容与其他第三方预定有协议时，预定协议的种类、合同的另

一方及合同的对象的股票数量等，该合同的具体内容 

（ⅷ）大规模收购行为后我公司及我公司集团的经营方针、企业计划、资本政策及股息政策 

（ⅸ）大规模收购行为后，我公司员工、工会、供应商、顾客及社区我公司有关的，其他利害相

关人的应对方针 

（ⅹ）与反社会势力或恐怖组织有无关联性的及相应方针 

ⅺ（ ）为避免与我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冲突的具体策略 
 

   （注７）营业日指行政机关的休息日相关的法律第１条第１项各号所记日期以外的日期。 

   （注８）指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7 条的 23 第５项中定义的共同拥有者，包括根据同条第６项我公司董事会承

认是共同拥有者。下同。 

    

④董事会评价期间的设定等 

本公司董事会,进行信息提供完了通知后，根据大规模收购行为的评价的难易度等,在以

下的（ⅰ）或者（ⅱ）的期間, 设定由本公司董事会评价,讨论,交涉,总结意见,及设立代

替方案的期间。（以下称「董事会评价期」。）另外,不管那个期间, 信息提供完了通知发

送后的次日起，本公司公开信息提供完了的事实,并同时披露适用（ⅰ）或者（ⅱ）的哪个

期间(包括具体期间)。 

    

（ⅰ）对本公司全部股票只用现金(日元货币)对酬公开收购的场合,最长 60 天。 

（ⅱ）其他大规模收购行为，最长 90 天 

 

    但是，上列（ⅰ）或（ⅱ），董事会认为必要时，董事会评价期间均可延长。如果延长，

将会通知收购人具体的延长期间及需要延长该期间的理由，同时也对股东及投资家们进行披

露。另，延长的期间最多 30 天。 

我公司董事会，在董事会评估期间内，根据此必要信息，以确保、提高我公司的企业价值

及股东的共同的利益为出发点，对大规模收购行为进行评价、探讨、意见形成、拟定备选方

案及与收购人的谈判。具体来说、我公司董事会在对大规模收购行为进行地充分的评估、探

讨基础上，慎重归纳总结对大规模收购行为我公司董事会的意见，在通知收购人的同时，适

时适度地对股东及投资家开示。又，根据需要，与收购人 ・，就大规模收购行为相关的条件

方法进行谈判。甚至，我公司董事会对股东及投资家提示备选方案。 

又，我公司董事会根据需要，适当听取独立于我公司董事会的第三方—— ・外部专家（财政

顾问、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以下略为“外部专家”。）的建议。外部专家费用，被判断为

为特别不合理的除外，均由我公司负担。还有一种情况，后记特别委员会有劝告时或特别委

员会接受外部专家建议时，我公司董事会也会接受外部专家的建议。 

 - 6 - 



 

⑤特别委员会有关发动对抗措施的建议 

在引进本策略时，我公司发动对抗大规模收购行为措施，为排除我公司董事会的肆意判断，

确保判断及应对的客观性及合理性，按照特别委员会规定（其概要情参照参考资料１。），

由我公司董事会选任合格人选,由我公司外部董事、我公司外部审计人等组成特别委员会。我

公司董事会，在最大限度地遵从特别委员会的劝告的同时，对股东及投资家进行适时适度地

信息披露以确保透明性。本策略最初导入时预定就任的特别委员会委员的5名人员，请参照参

考资料２。 

特别委员会，在下述情况下，对我公司董事会发动对抗措施的是非提出建议。此时，为确

保特别委员会的判断有利于 ・提高我公司的企业价值 股东共同利益，特别委员会可以利用我

公司的费用，听取外部专家（但，我公司董事会接受建议或预定接受的外部专家除外。）的

建议。又，特别委员会对我公司董事会就以下的(ⅰ)到(ⅲ)中规定的提出建议时，我公司董

事会将迅速对股东及投资家披露该建议的事实及其概要、其他我公司董事会判断为合适的事

项。 

 

(ⅰ)收购人未能遵守大规模收购规则时 

特別委员会在收购人未能遵守大规模收购准则时,原则上将对本公司董事会提出实行对抗

措施的建议。 

(ⅱ)收购人 ・的大规模收购行为被认为有损我公司的企业价值 股东共同的利益时 

收购人即便遵守大规模收购规则，但收购人的大规模收购行为被认定有损我公司的企业价

・值 股东共同的利益时，特别委员会在董事会评价期间内，对我公司董事会提出实行对抗

措施的建议。 此种情况下，我公司董事会，就对抗措施的内容及其是否赞成实行，为确

认股东意向，办理下列⑥规定的手续。  

此外,被认定为属于以下「严重损害本公司的企业价值・股东的共同利益的类型」时，原则

上,该大规模收购行为将损害本公司的企业价值・股东的共同利益。  

「被认定严重损害本公司的企业价值・股东的共同利益的类型」 

１．收购者被判断没有意识参与公司经营,只是想提高股票价格,与本公司及相关者进行或者准

备进行高价交易(所谓的Green Mailer)  

２．获取本公司的股票被判断是为了一时支配本公司的经营,把本公司及本公司集团公司的业

务经营上必要的知识产权,专有技术,企业秘密信息,主要供应商及客户等资产转移到收购

者及其集团公司 

３．取得本公司股票,支配本公司经营后,利用本公司或者本公司的集团公司的资产做债务担保

或者偿还原始资本  

４．取得本公司股票, 一时支配本公司的经营,在近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集团公司的业务无关

的不动产,有价证券等高额资产进行出售处分,用出售利益的到高额股息,或者利用一时的

高额股息引起的股价急速上涨,达到本公司股票高价出售的目的。 

５．收购者提交的本公司股票的收购方法,所谓的强制性二阶段收购(指的是最初收购时并不劝

诱收购本公司的全部股票,在第二阶段设定收购的不利条件,或者不明确地收购公开收购的

股票)等,制约各位股东的判断机会及自由,事实上,有强行让各位股东出售本公司股票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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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６．收购者提交的本公司股票的收购条件(收购对酬的种类及金额,该金额的计算根据,其他条

件的具体内容（包括取得的时期及方法。）有无违法性,及实现可能性,不仅限于这些。）

对照本公司的企业价值,判断为不充分或者不贴切。 

７．收购者通过取得支配权,可以预想到本公司股东与,为创造本公司的企业价值必不可少的顾

客,就业人员,交易商,其他利害关系者的关系遭到破坏,严重妨碍本公司的企业价值・股东

的共同利益的保证及提高 

８．收购者取得支配权时的本公司的企业价值,与中长期的企业未来价值比较时,比该收购者没

有取得支配权时的本公司的企业价值降低时 

９．收购者的经营阵容,主要股东或者出资者中,有反公司会的势力或者与恐怖关联组织有关

时，从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的观点上,有合理的根据判定不适合做本公司的支配股东 

(ⅲ)收购人的大规模收购行为被认定无损于 ・我公司的企业价值 股东共同的利益的 

上列(ⅰ)及(ⅱ)中规定的情况除外，特别委员会建议我公司董事会不实行对抗措施。 

 

⑥股东大会的召开（股东的意向确认手续） 

特别委员会按照上记⑤(ⅱ)，劝告我公司董事会应发动对抗措施时，我公司董事会就是否发

动对抗措施,，为确认股东意愿,开办股东大会。 

这种情况下、我公司董事会，以实际可能的速度尽快地开办股东大会，就是否实行对抗措施

提出讨论。 

又，是否实行对抗措施相关的股东大会的决议概要、其他公司董事会判断为合适的事项，我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的向股东及投资家进行信息披露。 

 

⑦董事会决议  

我公司董事会在最大限度上尊重上记⑤中规定的特别委员会劝告，就对抗措施的发动与否进

行决议。按照上记⑤（ⅰ），特别委员会劝告应发动对抗措施时，我公司董事会决定接受该劝告

的情况下，对不遵守大规模收购规则的收购人可能造成包括经济损失在内的亏损。又，发动对抗

措施后，考虑到诸般状况，原则上，收购人不法取得的经济对价将不进行交付。因此，事前提醒

收购人不要无视大规模对价规则进行大规模收购行为。又，按照上记⑤ (ⅲ)，特别委员会宣告不

应实施对抗措施时，原则上采取不实行决议。 

此外，按照上记⑥召开股东大会时，按照全体股东是否实行的意向，从确保·提高我公司

・的企业价值 股东共同利益角度，尽快就对抗措施的实行与否进行决议。 

我公司董事会在进行上述决议后，尽快向股东及投资家，就该决议的概要、其他公司董事会

判断为适当的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⑧对抗措施的终止或停止实行  

我公司董事会根据以上⑦的手续决议实行对抗措施后,或者已实行后, （ⅰ）收购者停止了

大规模收购行为或者（ⅱ）做为是否实行对抗措施的判断前提的事实关系发生变动,并且, 

从确保·提高本公司的企业价值·股东的共同利益的观点,实际状况变为不适于实行对抗措

施时, 本公司董事会基于特別委员会的劝告或者不论建议的有无,可以决议对抗措施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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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或者中止实行。 

本公司董事会在执行上述决议时,迅速地将该决议的概要及本公司董事会判断为确切

的事项迅速地向股东及全体投资者公开信息。 

⑨大规模收购行为的开始 

收购人应遵守大规模收购规则，在董事会决议是否实行对抗措施之前，不得开始大规模收购

行为。 

 

（2）本策略中对抗措施的具体内容  

我公司董事会根据以上（1）⑦记载的决议,实行对抗措施的主要内容,假定实行新股预约

权(以下称「本新股预约权」)的无偿分配。但是,公司法及其他法令,本公司的规则中认可的

其他对抗措施被判断可以实行时，其他对抗措施也可实行。 

本新股预约权的无偿分配的概要,如以下「新股预约权无偿分配的概要」记载。 

本公司董事会决议实行对抗措施后,或者已实行后,根据以上（1）⑧的记载,可以决定对抗

措施的终止或者实行的停止。比如,做为对抗措施本公司董事会决议本新股预约权的无偿分配

时，收购者停止了大规模收购行为, 本公司董事会实行了以上（1）⑧中记载的决议的场合，

本新股预约权的无偿分配设定的基准日相关的权利失效日的前一天为止,停止本新股预约权

的无偿分配, 从本新股预约权的无偿分配的生效日以后, 到本新股预约权的开始日的前一天

为止，本公司通过无偿取得本新股预约权的方法,可以中止对抗措施的实行。 

 

“新股预约权无偿分配的概要” 
 

１．本新股预约权的分配总数 

在本新股预约权无偿分配决议里, 在本公司董事会另外指定的一定日期(以下称「分配日

期」。)本公司的最终已发行的股票总数(但是,除去本公司拥有的本公司股票的数额)的 2

倍为上限, 本公司董事会对本新股预约权无偿分配决议另外规定数额。 
 
２．分配对象股东 

分配日期时，对最终股东名单里记录的股东所拥有的本公司的普通股票，(但是,除去本

公司拥有的本公司股票)1股以2个为上限, 本公司董事会按照本新股预约权无偿分配决议

另外规定的比例,无偿分配本新股预约权。 
 

３．无偿分配本新股预约权的生效日 

决议无偿分配本新股预约权的日期，以我公司董事会另行制定的日期为准。  
 

４．本新股预约权内容 

①作为本新股预约权的目的的股票种类及数额  

以本新股预约权为目的的股票种类,做为本公司的普通股票，1个本新股预约权的目的的

股票的数额（以下称「对象股票数额」。）,1股作为上限, 本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新股预

约权的无偿分配的决议(以下称「本新股预约权无偿分配决议」。)以外规定数额。另外，

股票数不满1股时，进行一揽出售,金额发生尾数的股东,根据尾数进行分配。 
 

②本新股预约权行使时，出资的财产额度（权利行使价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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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普通股份每股１日元以上，以我公司董事会对本新股预约权的无偿分配 

决议里另外规定金额。 
 

③本新股预约权的转让限制 

本新股预约权的转让需要经我公司董事会批准。 
 

④本新股预约权的行使条件 

（1）特定大量拥有者（注９）,（2）特定大量拥有者的共同拥有者,（3）特定大量收购者

（注10）,（4）特定大量收购者的特別关系者,或者是（5）以上（1）到（4） 

         中,未得到本公司取缔役会认可而受让或者继承本新股预约权者,或者是（6）以上（1）

到（5）对应的相关者（注11）(上述者总称为非适合者。)不能行使本新股预约权。本新

股预约权的行使条件的细节, 在本新股预约权的无偿分配的决议里另行规定。 

⑤本公司取得本新股预约权及取得事由 

（ア）我公司通过实行对抗措施取得 

在我公司董事会另行规定之日，我公司取得非适合人以外者所拥有的本新股预约权,

以此为兑换,1个本新股预约权交付相对的股票数的本公司的普通股票。 

（イ）对抗措施停止时的无偿取得 

   我公司董事会在停止实行对抗措施时，对其他预约权的无偿分配决议，公司董事会另有

规定时，我公司可以无偿取得全部的本新股预约权。 

又，以上取得本新股预约权的事由的细节，在无偿分配本新股预约权的决议中另行规定。 
 

   ⑥本新股预约权的行使期间其他事项 

   我公司董事会在在本新股预约权的无偿分配的决议里另行规定。 

（注９）指发行人为我公司的股份的保有者中，该股份有关的股份保有比率在20％以上的或我公司董事会认定

符合该定义的人员。但，该人取得·拥有我公司的股份一事我公司董事会认定无损 ・我公司的企业价值

股东共同的利益，或在其他预约权无偿分摊决议上，我公司董事会另行制定的人员，视作不符合该定

义。。 

（注10） 指公告公开收购方式收购（指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7条的2第1项中定义的收购。以下在本备注中视为同

义。）发行人为我公司的股份（指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7条的2第1项中所规定的股份。以下在本备注中

视为同义。）的人员中，在该收购后与该人所属有（以此为准，包含金融商品交易法施行令第7条第1

项中所规定的。）有关的股份的股份持有比率和与该人的有特殊关系人员的股份持有比率合计后在20

％以上的人员，或我公司董事会判定认为符合该定义的人员。但，我公司董事会判定认为该人取得·

保有我公司的股份一事与我公司 ・的企业价值 股东共同的利益不想冲突时，在其他预约权无偿分摊决

议中，我公司董事会另行制定的人员，按不符合该定义计。 

（注11）所谓的某人的”相关人员”，指实质上支配该该人、被该人支配、或与该人在同一支配下的人员（包

括我公司董事会判定认为符合该定义的人。）、或我公司董事会判定认为协助该人行动的人员。又，

所谓的”支配”，指该人对其他公司的”财务及企业方針决定的支配”（指公司法施行規则第3条第3

项中定义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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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其他事项 

本新股预约权无偿分配时其他的必要事项，以我公司董事会在无偿分配本新股预约权决议

中的另行规定为准。 

 

（3）本策略的有効期间、废除及变更  

本策略的有効期限,在本定期股东大会被认可时,到平成 24 年６月预定召开的定期股东大会

结束时为止。 

但即使在相关有効期满前，若在我公司的股东大会上决议变更或废除本策略时，本策略则根

据该决议，及时进行变更或废除。另，由我公司的股东大会选任的董事构成的董事会决议废除

本策略时，本策略立刻作废。（参照下记Ⅴ.（6）。） 

此外，因公司法、金融商品交易法、其他法令或金融商品交易所规则有变更、或这些法规的

解释・ 运用有变更、或税制或判例等的变更，而使本策略实质没变但文面上需要修正时,在合理

且必要的范围内，并得到特别委员会的认可后，我公司董事会可变更本策略。 

本策略废除或变更时，我公司将向股东及投资家，就该废除或变更事实（因法令等的改订导

致的些微的文面修正除外）及（有变更时）变更内容、其他董事会认为恰当的事项，进行信息

披露。 

 

Ⅴ．本策略的合理性  

 

（1）充分满足收购防卫策相关方针的必要条件 

本策略符合经济产业省及法务省在平成 17 年５月 27 日发表的「关于确保或者提高企业价

值・股东共同利益的收购防卫政策」里规定的三原则①确保或者提高企业价值・股东共同利

益的原则②事前公开・股东意识的原则③确保必要性・相本性原则。 

（2） ・以确保 提高 ・我公司的企业价值 股东共同的利益为宗旨 

本策略,如以上Ⅲ．的记载，本本公司的股票将被大规模收购时，全体股东对该大规模 

收购行为是否接受做出判断,或者本公司董事会为提交代替方案提供必要的信息的同时， 

      确保稳妥的期限,为了全体股东与收购人进行交涉,从而确保或者提高企业价值・股东共同 

的利益而导入。 

（3）重视股东意向 

本策略,在收购者不遵守大规模收购规则而进行大规模收购行为时, 特別委员会建议实 

行对抗措施的场合,以及排除特別委员会建议不实行对抗措施的场合,对于收购者的大规模 

收购行为是否采取对抗措施,在股东大会上，直接确认全体股东的意向。 

另外，如以上Ⅳ.（3）里记载的,本次定期股东大会认可后,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变更或废

除本策略时，本策略按照该决议变更或者废除。这样，关于本策略的导入，变更及废除,可

以确保充分反应全体股东意向的体系。 

（4）重视有高独立性特别委员会的判断及信息披露 

我公司在引进本策略时，为避免我公司董事会恣意判断对大规模收购行为的采取对抗措施,

确保我公司董事会的判断的客观性及应对的合理性，设置了特别委员会。 

特别委员会是由独立于我公司的业务执行管理层，由我公司董事会从包含我公司外部董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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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外部审计员在内的公司外部专家中选任组成。 

另外，我公司在必要时,将向股东及全体投资者公开特別委员会的判断概要,以确保本策略有利于

企业价值・股东共同利益,成为有透明度的运营体系。 

 

（5）合理且客观的实行必要条件的设定 

本策略, 如以上Ⅳ.（1）里记载的,合理且客观的实行条件不充分时，不能实行。在体系上

确保防止本公司董事会的肆意实行。 
 

（6）非死手型或者慢手型反收购策略 

 如以上Ⅳ.（3）里记载的,由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构成的董事会,随时可以废除本策

略。因此，本策略不是死手型反收购策略(即使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变更也不能阻止反收购策

略的实行) 

另外，本公司董事的任期为 1 年,所以本策略不是慢手型反收购策略(董事会成员不能一次

性更换,阻止反收购策略需花时间) 
 

Ⅵ．给股东及投资家造成的影响  

（1）本策略的引进给股东及投资家造成的影响 

本策略引进時，本新股预约权本身不发行。因此，引进本策略時,对股东所拥有的我公司

股份相关的法律权益及经济利益没有直接具体的影响。 

另外，如以上Ⅳ.（1）里记载的,根据收购人是否遵守本策略，本公司对该收购行为的对

策将有不同。股东及全体投资者请注意收购者的动向。另外，本公司一旦掌握了收购人的动

向对股东及全体投资者有影响时，将迅速公开信息。 
 

（2）本新股预约权无偿分配时对股东及全体投资者的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实行对抗措施,进行本新股预约权的无偿分配时,在另外规定的分配日

期里,对股东名单上记录的全体股东,按照 1 个股票上限为 2 个的比例,无偿分配本新股预约

权。这种体系, 在无偿分配本新股预约权时，全体股东拥有的本公司每股的经济价值发生稀

释化，但是拥有的本公司股票的全部经济价值不会稀释化，我方认为对全体股东拥有的本公

司的股票相关的法律权利和经济利益不会产生直接具体的影响。 

 

我公司董事会决议发动对抗措施的发动后，进行无偿分摊本新股预约权时，另行制定的分

摊当日股东名簿中所记录的股东全员，按其保所拥有的股份每股2个本新股预约权为上限作为

比率,无偿分摊本新股预约权。如此，即便无偿分摊本新股预约权時，股东所拥有的我公司股

份每股的经济的价值被稀释了，但所拥有的我公司股份整体的经济的价值仍不受影响。因此

股东所拥有的我公司股份有关的法律权利及经济的利益不会受直接具体影响。 

但是，对于收购者,由于对抗措施的实行,结果是在法律权利或者经济利益上会有一定影响。 

另外, 本公司取缔役会在本新股预约权无偿分配决议时,根据以上Ⅳ.（1）⑧里记载的手

续,停止实行对抗措施或者决定停止实行时，本公司股票的价格可能发生相应的变动。比如，

应本接受本新股预约权无偿分配的股东,在本公司停止实行对抗措施,无偿取得本新股预约

权而不交付新股时，因为全体股东拥有的本公司每股的经济价值不发生稀释化,在本公司股

票每股的经济价值发生稀释化为前提而进行买卖的股东及全体投资者来说，请留意由于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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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动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有关本新股预约权的行使及取得附加差别条件时，对收购者的法律权利,经济利益会产生

影响,但是，我方认为对收购者以外的全体股东拥有的本公司股票相关的法律权利及经济利

益不会产生直接的具体影响。 
 

（3）股东是否需要办理申请无偿分配本新股预约权手续 

本新股预约权的无偿分配日期里,对最终的股东名单上记录的全体股东,在生效日，自然成

为新股预约权者,无需申请手续。 

本公司在取得条款里，需要新股预约权取得手续的场合，收购者以外的全体股东，无需 

交付新股预约权行使价额相本的金额,根据本公司的新股预约权的对酬首领本公司的股票,

因此，无需新股预约权相关的支付手续。此外，实施或者停止对抗措施,本公司取得本新股

预约权时，全体股东无需特别手续。 

  另外，关于分配方法，行使方法及本公司的取得方法的细节，本公司取缔役会关于本新股

预约权的无偿分配进行决议后,本公司关于手续的细节，根据适用法令及金融商品交易所规

则,适时适本地进行公开及通知,请确认该公开及通知内容。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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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１] 

特别委员会规定的概要 

１．目的 

泰极股份公司（以下略为“我公司”。）在第 57 回定期股东大会上认可通过作为应对大规模收

购我公司股份行为的策略（以下略为“本策略”。）中，为确保我公司董事会判断对抗措施发动

与否的合理性及适当性,设置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 

 

２．委员会的决议事项等 

（1）委员会对下列各号中所记的事项，充分收集收购提案者及收购提案内容等相关信息。在独立

于我公司董事会立场上，慎重考虑股东共同利益基础上，进行决议。  

①本策略中实行或不实行对抗措施 

②本策略中对抗措施的终止或者实行的停止 

③ 本策略的变更  

④ 其他与本策略相关的我公司董事会任意向委员会咨询的事项  

（2）委员会在收集收购提案者或收购提案内容等的关联信息及资料时，可要求我公司总裁、我公

司董事会等，收集必要信息及资料向委员会报告。 

（3）委员会可请求金融顾问、律师其他外部专家提供建议和帮助，其费用由我公司承担。 

 

３．向董事会的建议及董事会的尊重义务 

（1）委员会关于前条第１项规定的事项的决议内容，委员会建议，进行此建议的理由及根据,

书面提交我公司董事会。 

（2）我公司董事会应最大限度地尊重前项的委员会的建议，对前条第１项中规定的事项进行决议。 

 

４．资格等 

（1）委员会的委员由 3 名以上、我公司董事会选任组成。但公司外部董事及外部监事必须被选为

委员。 

（2）委员从满足以下条件的人选中选举： 

① 未曾担任过我公司或子公司（公司法第２条第３号所指的“子公司”。以下、我公司或子公

司合称“我公司等”。）的董事（但，公司外部董事除外。本条下同。）、监事（但，公司外

部监事除外。本条下同。）或经理及下属，现在不担任我公司等的董事、监事或经理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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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未曾担任与我公司有特定关系的企业（公司法施行規则第２条第３项第 19 号中指“特定关

系企业人”。）的业务执行人，且，现在不是我公司的特定关系企业人的业务执行人的人员。 

③ 不曾或没有预订从我公司或我公司的特定关系企业人处收受巨额金钱、其他财产的人员。 

④ 非我公司或我公司的特定关系企业人的业务执行人的配偶、三亲内亲属关系的、其他符合此

项的人。 

 

５．任期 

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１年。可连任。 

 

６．议长 

委员会通过委员的互选来选举议长。 

 

７．召集人 

（1）委员会根据我公司董事会的决议由董事会议长招集。 

（2）委员认为需要的情况下，可向我公司董事会请求招集委员会。 

 

８．运营 

（1）委员会根据需要，按前条的规定招集召开会议。 

（2）委员会可让我公司董事作为没有決议权的列席人出席委员会，可要求其就必要事项进行相关

说明。 

 

９．决议条件 

委员会决议，需由过半数的委员出席，并通过。 

 

10．委员会决议不成立时的措施 

各委员的意见不一致时或过半数的委员未能出席，致使委员会决议不能成立时，各委员分别将

各自的个人意见并附上理由和根据提交我公司董事会，进行建议。 

 

11．各委员的保密义务 

委员会的各委员不能将在进行第２条第１项的审议·决议时所得知的信息及委员会劝告以及个

别劝告的内容、其理由及根据，在没有事先得到我公司董事会的认可的情况下，向第三方披露。

但，委员会或各委员需要将委员会建议或个别建议的内容、理由及根据向第三方披露时，我公司

董事会必须披露。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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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２] 

・特别委员会委员的姓名 简历 
 

姓 名 木津川 迪洽  

简 历 昭和 50 年４月  第一东京律师会登陆 谷川八郎律师事务所工作 

 昭和 52 年４月  木津川迪洽律师事务所设立 

 平成 11 年４月  Clover 律师事务所设立 合伙人（现任） 

 平成 18 年６月  我公司外部董事（现任） 

         我公司特别委员会委员（现任） 
 

姓 名 河合 弘之   

简 历 昭和 45 年４月  律师注册 

 昭和 47 年４月  设立 ・河合 竹内律师事务所（现桜共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 

 平成 11 年６月  我公司外部监事（现任） 

 平成 18 年６月  我公司特别委员会委员（现任） 

 平成 19 年３月  興研股份公司外部监事（现任） 
 

姓 名 宮下 卓也   

简 历 昭和 37 年４月  三井造船股份公司入社 

 平成 ４年３月  昭和飞机工业股份公司入社 

 平成 ５年６月  同一公司董事 

 平成 ９年６月  同一公司董事总经理 

 平成 13 年６月  同一公司顾问 

 平成 15 年６月  我公司外部审计员 

 平成 18 年６月  我公司特别委员会委员（现任） 
 

姓 名 一法師 信武  

简 历 昭和 46 年８月  Peat Marwick Mitchell 会计师事务所（现 KPMG）入所 

 昭和 50 年３月  注册为注册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１月  監査法人东京丸的内办事处（现監査法人 Tohmatsu）入所 

 平成 17 年２月  税理士注册 

 平成 17 年４月  東北大学会計大学院教授 

 平成 18 年６月  我公司特别委员会委员（现任） 

 平成 19 年６月  我公司外部监事（现任） 
 

姓 名 木下 德明 

简 历 昭和 41 年６月  注册为注册会计师开设木下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昭和 47 年４月 中央大学商学部兼任讲师 

 昭和59年10月  監査法人井上达雄会计事务所代表社员 

 平成 ５年10月  朝日監査法人代表社员 

 平成 14 年４月  中央大学商学部教授（现任） 

 平成 18 年６月  我公司特别委员会委员（现任） 

            三井造船股份公司候补审计员（现任） 

平成 19 年６月  我公司候补审计员（现任） 
 

（注）木津川迪洽氏是公司法第 2条 15 号中规定的公司外部董事。 

河合弘之氏及一法師信武氏是公司法第 2 条第 16 号中规定的公司外部审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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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３] 

 

我公司大股东的状況（平成 21 年 3 月 31 日） 

 

 

股  东  名 
持有股份数 

（千株） 

出 资 比 率

（％） 

日野自動車株式会社 1,521 4.90

株式会社齐藤 1,514 4.88

日本信托·服务信托銀行股份公司（信托口４G） 1,257 4.05

日本信托·服务信托銀行股份公司（信托口） 1,184 3.81

齐藤 静 1,166 3.76

泰极供应商持股会 1,108 3.57

日本集成·信托信托銀行股份公司（信托口） 912 2.94

河西工业股份公司 905 2.92

CBNY DFA INTERNATIONAL CAP VALUE PORTFOLIO 789 2.54

株式会社三井住友銀行 750 2.42

※除上记外，我公司拥有的自持股份有 3,977,317 股，出资比率按减去已发行股票总数后的股票数

（31,045,529 股）为基准算出，小数点第３位进行四舍五入后的数字。 

※持有股，千股未满的不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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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４] 

本策略的手续流程图（概要） 

 

 

 
收购人等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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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等提出的 ①意向表明书、②必要信息 

董事会评价期间 
（原则上 60 日或 90 日，可最多延长 30
日） 
对收购人及收购内容等进行评价、形成意

向、拟定代替方案、与收购人等的交渉等

特别委员会进行的信息收

集、探讨及决议 

不按手续处理时，由特

别委员会发出实施对抗

措施的建议 

有损企业价值・股东共同

的利益时，由特别委员会建

议实施对抗措施 

大規模收购行为的实行（不遵守大規模收购规则的） 

股东大会中 
对抗措施的发动与否的相关决议

董事会决议 
不实施对抗措施 

决议不实施 

董事会决议 

原则上不实施对抗措施 

决议实施 

实施对抗措施 

董事会决议 
实施对抗措施 

不实施对抗措施 

无 

有 

必要情報

的提供 

无损企业价值・股东共同的

利益时由特别委员会建议不实

施对抗措施 

 

以 上 

 


